
 

 

國立高雄大學學生就學貸款作業要點 
101年12月26日第23次學務會議審議通過  
依104年4月10日第144次行政會議決議修正法規格式  

一、國立高雄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協助家庭經濟弱勢學生順利就學，特依據教育部「高級中等以上學

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」（以下簡稱貸款辦法）訂定「國立高雄大學學生就學貸款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

要點)。  

二、申請資格：  

（一）家庭年所得總額為新台幣一百二十萬元以下或其他特殊情況，經學校認定有貸款必要者。  

（二）家庭年所得總額超過新台幣一百二十萬元，且學生本人及其兄弟姐妹，有二人以上就讀前開

貸款辦法第三條第一項所規定之國內公私立學校，且具正式學籍者。  

三、家庭年所得總額，依綜合所得總額計算；其計算方式如下：  

（一）學生未婚者，為其與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合計之家庭所得總額。  

（二）學生已婚者，為其與配偶合計之家庭所得總額。  

四、符合學雜費減免學生應先依「國立高雄大學學生學雜費減免作業要點」辦理減免手續後，依該（減免

後）額度辦理該學期就學貸款。 

五、申請文件： 

申請條件 應檢付文件 

年收入 

114萬以下 

1.申請截止前至高雄大學學務處生輔組網站線上申請並將申請表列印(第一次辦

理者一式三張，共三式九張；第二次以後辦理者一式二張，共二式六張)。 

2.攜帶列印的申請表與保證人(未滿20歳父母親[2人]、滿20歳僅父母親其中一位

[1人])一起至土地銀行辦理對保。 

3.開學註冊時，繳回就學貸款單(學校存執聯部份)，送學校相關單位(學務處)。 

年收入

114-120萬 

1.申請截止前至高雄大學學務處生輔組網站線上申請並將申請表列印(第一次辦

理者一式三張，共三式九張；第二次以後辦理者一式二張，共二式六張)。 

2.攜帶列印的申請表與保證人(未滿20歳父母親[2人]、滿20歳僅父母親其中一位

[1人])一起至土地銀行辦理對保。 

3.開學註冊時，繳回就學貸款單(學校存執聯部份)，送學校相關單位(學務處)。 

4.（半額負擔）就學貸款切結書。 

 

 



 

 

年收入 

120萬以上 

1.申請截止前至高雄大學學務處生輔組網站線上申請並將申請表列印(第一次辦

理者一式三張，共三式九張；第二次以後辦理者一式二張，共二式六張)。 

2.攜帶列印的申請表與保證人 (未滿 20 歳父母親 [2 人]、滿 20 歳僅父 母親

其中一位 [1 人]) 一起至土地銀行辦理對保。 一起至土地銀行辦理對保。 

3.開學註冊時，繳回就貸款單 (學校存執聯部份 )，送學校相關單 位(學務處 )。 

4.（全額負擔）就學貸款切結書、生本人與讀高中職以上兄弟 （全額負擔）就學

貸款切結書、生本人與讀高中職以上兄弟 （全額負擔）就學貸款切結書、生

本人與讀高中職以上兄弟 （全額負擔）就學貸款切結書、生本人與讀高中職

以上兄弟 姐妹之身分證 及學生(需蓋註冊章 )正反面影本。 

經查核所得不符規定，提送前1年年收入未達120萬元綜合所得清單證明者，得以所得額條件辦理。  

六、就學貸款申請時間自每學期收到繳費單起：  

（一）一般生--大學部、轉學生、研究生、博士生，應於開學日前，至土地銀行完成對保手續，並於

第1次加退選結束日前將第二聯(學校存執聯)繳回學務處生活輔導組，始完成申請程序。  

（二）在職班學生--應於第2次加退選結束前，至土地銀行完成對保手續，並於第2次加退選結束後1

週內將第二聯(學校存執聯)繳回學務處生活輔導組，始完成申請程序。  

除特殊原因者外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 

七、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